
四川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四川省青少年研究会
关于联合发布2016年度项目的公告
四川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现与四川省青少年研究会联合发布2016年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4〕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为指南，围绕当前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和面临的突出问题，探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新方法、新途径、新载体、新机制，促进四川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二、课题类别及资助额度
中心立项的项目统称为“绵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级别为绵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课题项目分为重点课题、一般课题和自筹课题三类。其中重点项目每项资助经费为0.8—1万元（研究期限为1—2年），一般项目每项资助经费为0.3—0.5万元（研究期限为1年）。特别鼓励申请者围绕四川省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展开细致的调查，进行实证性研究，以调研报告形式结题。支持学校和相关教育管理部门联合申报和开展研究。
第十二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将于2016年10月在成都召开，课题指南中1-4项要求在2016年9月15日之前完成（暂不需公开发表，结题截止时间前公开发表即可），以为此次论坛做准备。
三、申报条件
各高校以及科研单位、相关事业单位、中小学都可以申报本中心项目；申报重点项目的负责人须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取得博士学位或担任5年以上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一般项目的负责人至少具有中级职称或硕士学位；鼓励从事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教育管理者和一线教师申报。
以下情况不能申报：已有本中心立项项目尚未结题者，以相近方向已申报省规划项目或教育厅项目者，严禁一题多报、交叉申请和重复立项。
四、申报办法及时间

本年度受理申报时间从即日起至2016年5月20日截止。申报单位务必于截止日期前将申请书（一式3份，A4双面打印）及电子版报送中心，逾期不再受理。
申报所需材料可在中心网站（http://www.imyc.swust.edu.cn）或西南科技大学社科处网站（http://skc-xb.swust.edu.cn/）下载。
五、结题要求
1、结题成果要求。一般项目、自筹项目（研究期限为1年），须在大学学报或社科院、党校等单位主办的正规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或调研报告）1篇，或者提交研究报告1份（须有市级以上有关单位采纳证明）；重点项目须在CSSCI上发表论文1篇，或发表2篇论文（其中必须有一篇为北大中文核心或CSSCI扩展版）。
六、联系方式

地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青龙大道中段59号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四川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研究中心

邮编：621010
联系人：李群山  张婷婷
联系电话：0816-6089908  18990176061  18140358486 
E-mail：sicqs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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